

运输机场专职消防队管理规定（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bookmark: _Hlk114338891][bookmark: _Hlk114338859][bookmark: _Hlk114338901] 为规范运输机场运营人对本单位专职消防队的建设和管理，有效开展航空器消防救援工作，保障民用航空运输生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民用机场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民用运输机场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管理规则》《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参考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4第Ⅰ卷）以及《机场服务手册-救援与消防》（Doc9137-AN/898第Ⅰ部分）的有关条款，结合民航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2条  本规定适用于运输机场（含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以下简称机场）航空器消防救援工作和机场专职消防队（以下简称机场消防队）的建设与管理。
航空器消防救援是指为在机场及其邻近区域内发生的航空器突发事件提供消防救援服务。
第3条  机场的航空器消防救援工作接受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并接受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的业务指导。
第4条  机场运营人对机场消防队的建设管理承担主体责任。
第5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遵循“常备不懈、响应及时、救人第一、科学施救”的工作方针，对机场消防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机场消防队的建设配备、培训考核、执勤备战、灭火救援，按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章   建设规则
第6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在机场开放使用前设立机场消防队。机场消防队应当作为机场运营人直属部门，受机场运营人直接管理。
机场运营人按照附表一设置机场消防队部门和岗位。
第7条  机场消防队人员分为管理指挥人员、专职消防人员、行政技术人员三类。
第8条  消防救援等级6级以下机场消防队指派专人负责战训工作；消防救援等级7级以上机场消防队成立专门机构（部门），专职负责消防队战训管理工作。
第9条  消防救援等级6级以下机场消防队指派专人负责质量控制工作；消防救援等级7级以上机场消防队成立或指定专门机构（部门），负责消防队质量控制管理工作。
第10条  消防救援等级6级以下机场消防队成立火警值班室，专职负责接处警工作；消防救援等级7级以上机场消防队成立专门机构（部门），专职负责消防指挥调度工作。
第11条  消防救援等级6级以下机场消防队指派专人负责车辆装备管理工作；消防救援等级7级以上机场消防队设置装备技师岗位，专职负责车辆装备管理工作。
第12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按照MH/T 7002和MH/T 7015建设飞行区消防站和消防设施，配备消防救援车辆、装备、灭火剂和人员。
鼓励机场运营人开展航空器消防救援工作的智慧化建设。
第三章  管理要求
第13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制定并适时更新本场航空器消防救援工作的制度程序。航空器消防救援工作的制度程序由《运输机场使用手册》相关内容、机场应急管理制度程序相关内容、《消防救援业务管理手册》、《消防救援岗位作业手册》等运行安全管理文件组成。
第14条  《消防救援业务管理手册》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消防救援工作职责和任务；
（2） 消防救援工作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标准目录；
（3） 机场消防队部门设置及职责；
（4） 消防救援勤务组织管理制度、工作标准和操作规程；
（5） 消防救援车辆、装备、灭火剂使用管理制度；
（6） 航空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
（7） 消防救援工作信息报告管理制度；
（8） 消防救援工作质量控制管理制度；
（9） 消防救援工作培训考核管理制度；
（10） 消防救援工作安全绩效考核和奖惩管理制度；
（11） 手册批准程序及修订记录。
第15条  《消防救援岗位作业手册》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 消防救援工作岗位设置及职责；
（2） 消防救援工作岗位作业标准和流程；
（3） 消防救援工作岗位特情处置及信息报告；
（4） 消防救援工作岗位作业台账和记录表单；
（5） 手册批准程序及修订记录。
第16条  机场运营人在申请机场运营许可及变更消防救援等级时应当开展任务资源分析，确定所需最少消防人员数量，并将人员配备情况写入《运输机场使用手册》。
第17条  任务资源分析至少包含以下因素：
（一）机场情况介绍及跑道构型、数量；
（二）机场消防救援等级；
（三）机场本期、近期、远期运行的航空器类别；
（四）机场总体规划中有关消防救援规划；
（五）机场运行时间；
（六）机场消防队部门和岗位设置；
（七）机场消防队人员配备；
（八）消防站布局和各站到达特定航空器活动区的响应时间；
（九）消防救援车辆、装备和灭火剂；
（十）应急救援方格网图；
（十一）机场应急救援预案和消防救援预案；
（十二）消防救援作战编成；
（十三）信息通报程序；
（十四）地方消防部门和相关单位的增援联动方案；
（十五）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的工作量评估，包括人员调配、作战部署、现场管理火灾扑救、火势控制与扑灭、辅助灭火剂的使用、事故后安全警戒或管理、个人防护装备、作战小组、机上人员疏散和灭火剂补给；
（十六）机场消防救援综合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评估。
第18条  机场运营人在申请机场运营许可及变更消防救援等级时，向所在地地区民用航空管理机构进行备案。备案材料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机场消防救援等级；
（二）飞行区消防站布局图和建筑总平面图；
（三）飞行区消防设施情况和相关技术资料；
（四）配备的消防救援车辆、装备、灭火剂及相关技术资料；
（五）机场消防队部门岗位设置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六）机场消防队人员配备和培训考核情况；
（六）航空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
（七）与相关单位签订的机场应急救援支援协议；
（八）相关单位对机场消防队的验收资料；
（九）任务资源分析报告；
（十）其他相关材料。
第19条  机场消防队主要负责人应当具有两年以上机场消防安全、运行安全或应急管理相关专业工作经历。
第20条  机场消防队专职消防人员、行政技术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年满18周岁；
（3） 具有高中（同等学历）以上文化程度；
（4）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5） 志愿从事消防工作；
（6）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
（7） 专职消防人员符合《消防员职业健康标准》规定的健康标准；
（8）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bookmark: _Hlk113004226]战斗员初任年龄不得超过30周岁；驾驶员初任年龄不得超过40周岁，应当持有B2以上驾驶执照，具备一年以上消防相关工作经验；通信员应当具备一年以上机场消防救援工作经验；指挥员应当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并具备三年以上机场消防救援工作经验或五年以上消防相关工作经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1） 指挥员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行政技术人员具有全日制本科以上与岗位相关专业的学历，其他人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2）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人员、退役军人；
（3） 取得《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消防员、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的人员；
（4） 具有注册消防工程师职业技术资格证书。
第21条  机场消防队管理指挥人员自任职起6个月内完成岗位培训初训，按期复训，并考核合格，承担灭火救援指挥工作。
第22条  机场消防队管理指挥人员岗位培训的内容至少包括：消防法律法规、航空安保法规标准、民航消防政策法规体系、民航消防质量控制方法、安全管理、应急管理、消防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
第23条  机场消防队管理指挥人员岗位培训初训不少于56学时，复训不少于40学时，复训期限不得超过36个月。
第24条  机场消防队专职消防人员的训练考核按照《运输机场消防人员训练与考核管理规定》执行。
第25条  机场消防队管理指挥人员、行政技术人员中的战训主管及助理、消防教员应当接受指挥员岗位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
鼓励其他岗位参照指挥员岗位接受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
第26条  机场消防队中接受过指挥员岗位航空器消防救援真火实训的人员数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消防救援等级7级以下机场：占本队实配人员总数的比例不低于20%（按比例核算不足3人的按3人计）。
（二）消防救援等级8级以上机场：占本队实配人员总数的比例不低于25%。其中，接受高级指挥岗位（一级）培训和中级指挥岗位（二级）培训的人员占比均不低于5%。
第27条  消防救援车辆、装备和设施，不得用于与消防和应急救援工作无关的事项。
第28条  机场运行条件发生以下变化的，机场运营人应当在24小时内向所在地地区民用航空管理机构报告，并在3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地区民用航空管理机构书面报告：
（一）机场计划起降的航空器超出运输机场运营许可批复的消防救援等级保障范围的；
（二）机场飞行区消防供水设施发生重大故障导致供水瘫痪、供水管网主管停水或跑道消防供水中断的；
[bookmark: _Hlk113481995]（三）因所能提供的消防救援车辆、灭火剂或人员等方面的变化引起航空器消防救援保障水平低于本场消防救援等级要求的。
第29条 [bookmark: _Hlk113188736] 机场运行条件发生以下变化的，机场运营人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地区民用航空管理机构书面报告：
（一）机场运营人发生变更的；
（二）机场运营人分管消防救援工作的领导或机场消防队管理指挥人员发生调整的；
（三）使用该机场最高类别航空器连续3个月内起降架次预计超过运输机场运营许可批复的消防救援等级保障范围的；
（四）机场飞行区消防供水设施发生故障导致供水失常、供水管网支管停水或跑道消防供水失压的。
第四章   执勤备战
第30条  机场运行期间，机场运营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证充足的消防救援车辆、装备、灭火剂和人员备战，随时做好航空器突发事件消防救援准备。
第31条  因机场消防队所能提供的消防救援车辆、灭火剂或人员等方面的变化引起航空器消防救援保障水平低于本场消防救援等级要求的，机场运营人应当及时通知空中交通管制单位、航空情报服务机构等单位，以便相关单位可以及时将信息通报进离场航空器。当机场消防救援保障水平恢复至本场消防救援等级要求时，机场运营人应当及时通知上述单位。
第32条  机场消防队应当实行24小时执勤，严格纪律、严格训练、严格勤务，规范工作和生活秩序，积极开展技战术研究。
第33条  机场消防队所配置的消防车无特殊情况不得驶离机场。
第34条  机场消防队应当熟悉机场及其周边的地形、道路、水源以及各类航空器结构等有关情况。
第35条  机场消防队应当加强灭火救援技战术研究及训练，针对航空器消防救援特点，制定演练方案，每月至少进行1次单项实战演练和2次桌面演练，并将演练情况影像资料、演练总结等存档备查，保存期限不低于2年。
第36条  机场消防队与相关单位和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应急信息传递及报告工作程序，以确保信息传递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第五章   灭火救援
第37条  机场消防队遵循预案完善、准备充分、救援及时、处置有效的原则，在灭火救援战斗中最大限度地抢救人员生命和减少财产损失。
第38条  机场消防队在接到火警电话或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机场运行指挥中心发出的航空器突发事件紧急出动信号后，立即出动并满足响应时间有关要求。
第39条  当发生航空器突发事件需紧急出动时，消防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不受行驶速度、路线、方向和信号标志的限制，其他车辆及行人应当避让。机场地面交通管制部门应当保障执行任务的消防车辆优先通行。
第40条  灭火救援指挥遵循统一指挥和逐级指挥原则，根据现场情况实施属地指挥和授权指挥。现场指挥应当搜集掌握火场情况，确定总体灭火决策和行动方案，下达作战指令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指挥。
第41条  机场消防队根据消防救援现场情况，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努力创造和保持生存条件，救助遇险人员，迅速控制火势，减少火灾损失。
第42条  机场消防队完成消防救援任务后，及时检查车辆各系统运转是否正常，油、水、电、气、灭火剂及随车装备是否充足齐全，及时进行维修、保养和补充工作，确保车辆装备完好有效。
第43条  机场消防队坚持“每战必评”原则，每次完成消防救援任务后应当进行战评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提高技战术水平。
第44条  战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
（一）受理报警、调动力量和出动情况；
（二）灭火救援决策，战斗部署和战斗行动各环节采取的方法措施等情况；
（三）现场组织、救援、灭火、协同作战和通信联络情况；
（四）参战人员纪律、战斗作风和完成任务情况；
（五）战勤保障工作情况；
（六）主要经验教训。
机场消防队可以视情况开展数字化等多种形式的战评总结。
第45条  机场消防队应当将灭火救援情况存档备案。
第46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于航空器突发事件消防救援现场任务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将战评总结报送所在地地区民用航空管理机构。
第六章  保障机制
第47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合理确定起降费中消防费用的占额，足额保障机场消防队经费，将其纳入机场预算。
第48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建立预防性维修制度，确保消防车性能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要求。
消防车的退役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机场运营人应当提前做好消防车招采更新工作，确保消防车配备水平满足相关标准，符合本场消防救援实际需要。
第49条  机场消防队人员是行业特殊工种，用工方式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要求。机场运营人对机场消防队采用多种用工形式的，实行同工同酬；采用用工外包的，提供用工外包服务的企业经营范围应当包含应急或消防救援，并具备消防员、应急救援员职业技能培训和消防救援服务能力。
机场消防队人员职业健康和劳动安全依法受到保护，享有国家、行业和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劳动健康保护措施和津补贴。
第50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根据人社部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建立机场消防队人员职业技能等级制度，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建立与职业技能等级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
第51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灭火救援和训练演练工作需要，为机场消防队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补充医疗保险等商业保险。落实机场消防队人员岗前、在岗、离岗、应急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健康档案。
第52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机场消防队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53条  机场运营人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对因工受伤、致残或死亡的机场消防队人员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落实工伤保险待遇；符合烈士申报条件的按程序申报，被评定为烈士的，其遗属按规定享受抚恤优待。鼓励机场运营人对因工致残、牺牲、特困的机场消防队人员及其家庭给予经济补助。
第54条  机场运营人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财务部门、计划招采部门、资产管理部门、工会等应当会同机场消防队制定相关保障机制管理办法，落实部门消防责任制，支持单位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
第七章  附 则
第55条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定，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文件。
第56条  本规定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
第57条  本规定未作要求的，按国家、地方、行业有关规定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规定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58条  本规定由民航局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59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运输机场消防队管理规定》（民航规〔2022〕54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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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09137900]附表一 运输机场专职消防队部门和岗位设置
	类型
	职能支持部门
	执勤保障部门

	
	办公室
	战训管理部门
	质量控制部门
	党群思政部门
	后勤保障部门
	防火部门
	财务部门
	工会
	人力资源部门
	消防指挥调度部门
	火警值班室
	灭火救援部门

	

消防救援等级7级以上机场消防队
	（1）应当独立设置战训管理部门，鼓励独立设置质量控制部门。
（2）应当设置战训主管/助理、消防教员、质量控制员、装备技师岗位，配备专人。
（3）职能支持部门人员配备应当保证部门职能有效履行。
	（1）应当独立设置。
（2）应当设置指挥调度员（通信员）岗位。

	
	（1） 应当独立设置
（2） [bookmark: _GoBack]应当设置战斗员、驾驶员、指挥员岗位

	消防救援等级6级以下机场消防队

	（1）应当设置战训主管/助理、消防教员、质量控制员岗位，鼓励设置装备技师岗位。
（2）战训主管/助理岗位应当配备专人，消防教员、质量控制员岗位鼓励配备专人。
（3）职能支持部门人员配备应当保证部门职能有效履行。
	
	（1）应当独立设置。
（2）应当设置通信员岗位。
	


注：本表中未明确应当设置的部门和岗位参照执行。岗位说明见附表二。



附表二 运输机场专职消防队人员类别和岗位说明
	岗位
编码
	人员类别
	岗位
名称
	岗位职责
	岗位培训考核

	001
	管理指挥人员
	消防队领导岗位
	负责机场消防队管理，承担灭火救援指挥工作。
	（1） 任职岗位培训考核合格
（2） 按照指挥员岗位参加航空器真火实训考核合格

	002
	专职消防人员
	指挥员岗位
	负责事故现场的组织指挥工作，带领队伍完成灭火和应急救援任务。
	（1） 经机场运营人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书
（2） 初级指挥（三级）或以上航空器真火实训考核合格

	003
	
	战斗班长岗位
	负责带领全班完成日常训练，确定战斗分工，指挥全班完成战斗。
	（1）经机场运营人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书
（2）按照指挥员岗位参加航空器真火实训考核合格

	004
	
	驾驶员岗位
	负责驾驶消防车进行灭火救援，开展消防车日常检查。
	经机场运营人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书

	005
	
	战斗员岗位
	负责进行灭火救援，开展装备器材的日常检查。
	经机场运营人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书

	006
	
	安全员岗位
	负责火场安全管控。
	经机场运营人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书

	007
	
	指挥调度员岗位
	负责火警受理、车辆调度、信息通报和技术支持。
	（1） 经机场运营人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书
（2） 按照指挥员岗位参加航空器真火实训考核合格

	008
	
	通信员岗位
	负责火警受理和信息通报，以及灭火救援现场信息收集与传递。
	经机场运营人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书

	009
	行政技术人员
	战训
主管/助理岗位
	负责组织开展战训工作。
	（1） 战训主管：按照指挥员岗位参加航空器真火实训，中级指挥（二级）或以上考核合格
（2） 战训助理：按照指挥员岗位参加航空器真火实训考核合格

	010
	
	消防教员岗位
	负责实施日常训练工作。
	（1）参加消防教员培训考核合格
（2）按照指挥员岗位参加航空器真火实训考核合格

	011
	
	质量控制员岗位
	负责组织开展质量控制工作。
	经机场运营人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书

	012
	
	装备技师岗位
	负责组织开展对消防救援车辆、装备的管理、维护、保养。
	经机场运营人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书

	013
	
	行政文员岗位
	负责日常行政事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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